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碩士班修讀辦法 
 

94.09.05(94/1)系務會議通過 

95.03.22(94/08) 系務會議通過修訂 

 

第一條  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資格分為(1)一般碩士班研究生，(2)在職專班研究生，入學身份資

格與辦法，以本校當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為準。 

第二條  修業年限：一般碩士班研究生二至四年，在職專班研究生三至四年。但在職專班研究

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再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如符合第七條規定者得申請提早畢業。 

第三條  修讀課程及學分： 

一、 一般碩士班研究生入學後除論文(6學分)及書報討論(0學分)外，至少應修 24

學分，其中本系課程不得少於 18學分(不含大學部課程)，修讀課程參照入學當年度

必/選修科目表。『書報討論』畢業前修滿四學期(如有提早畢業者，僅需修足在學之

學期數)。最低畢業學分數內，『特論』課程至多採計二門課。外籍生得加選一科 3學

分課程抵免四學期「書報討論」。 

二、 在職專班研究生入學後除論文 3學分外，至少應修 33學分，其中本系課程(不含大

學部)不得少於 27學分，修讀課程參照入學當年度必/選修科目表。最低畢業學分

數內，『特論』課程至多採計二門課。 

第四條  選定論文指導教授相關規定： 

一、 學生需於正式報到後二週內與系上三位以上教授溝通，明瞭其研究方向，並請教授簽

名存證。在簽名單上擇定指導教授後交予系辦公室彙整。 

二、 研究生確定指導教授後一週內須至該教授實驗室報到，如未報到者，教授可取消其指

導的資格。 

三、 如未能在上述時間確定指導教授，一般碩士研究生最遲應於入學當年度註冊前為之：

在職專班研究生最遲應於入學第二年當年度結束前為之。 

第五條  更換指導教授規定： 

一、 入學第一年度十月底前，經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可更換指導教授； 

二、 入學第一年度上學期結束前（二月底），經原指導教授同意而更換者，得賠償由原指

導教授提供之研究計畫津貼，並得延長修業年限； 

三、 入學第一度下學期起（三月份），經原指導教授同意而更換者，除得賠償研究津貼外，

強制至少延長半年畢業。 

四、 在職專班研究生得延遲一年。 

第六條  無故輟學及轉校者，無論何時為之，均得賠償由指導教授所提供之研究計畫津貼。 

第七條  提前畢業規定： 

一、 論文之質與量需符合指導教授之要求。 

二、 有以下條件之一者： 

1. 具本校五年一貫學程身份之碩士研究生。 

2. 符合第三條修讀課桯學分規定，而且其學業總平均成績需在全班前 30%(成績排序

以當屆全班人數為計算基礎)；二科「四選二」課程之成績需在全班前 50% (成績

排序以當屆修課人數為計算基礎) 。 

第八條  碩士論文初審： 

碩士班研究生應於畢業論文口試申請截止日兩週以前完成碩士論文初審，由 3位具有

助理教授資格以上及具有博士學位之專業人士審查並口試通過，未通過者得補口試乙

次，如仍未通過，不予推薦申請畢業論文口試。 

第九條  畢業口試規定： 

碩士班研究生應在畢業前由 3~5位校內外委員組成之委員會口試通過。未通過者在 1

個月後得補考乙次，如再未通過者應予退學。 

第十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位考試細則辦理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